市档发〔2014〕43号

西安市档案局关于表彰2014年度

档案宣传通讯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报

各区县档案局、市城建档案馆，市级机关各单位档案部门：

2014年，我市档案宣传通讯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以及全市档案工作大局，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宣传形式，拓展宣传领域，在档案法制宣传、通讯报道、“一报二刊”征订等工作中取得了突出成绩，扩大了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增强了社会公众的档案意识，为促进全市档案事业科学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了激励先进，鼓舞全市档案工作者，市档案局决定对在2014年度档案宣传通讯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予以通报表彰。名单如下：

一、先进集体（9名）

碑林区档案局    未央区档案局   灞桥区档案局       

莲湖区档案局    雁塔区档案局   长安区档案局 

临潼区档案局    户县档案局     高陵县档案局
二、先进个人（14名）

韩  佳（碑林区档案局)       李涌涛（未央区档案局）  

    李  昀（灞桥区档案局）      赵晓宁（莲湖区档案局）   

    周  艳（高陵县档案局）      张小娟（临潼区档案局）
    刘  晶（户县档案局）        张碧莲（阎良区档案局）  

    李会婷（蓝田县档案局）      吕  炎（市教育局）     

    刘君芳（市市容园林局）      陈惠萍（市市政公用局）
    张  峰（市工商局）          何卫萍（市国税局） 

    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继续发挥典型模范作用，在档案宣传通讯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全市各级档案部门和宣传干部要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学习，以他们为榜样，不断提高档案宣传工作水平，为促进全市档案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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